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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，中央在京企业：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财会

〔2006〕19号）和《中央国家机关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管理实

施办法》（国管财〔2007〕68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中央国

家机关实际，现就2011年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一、继续教育对象 （一）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

位具有高级会计师职称的人员、会计机构负责人（处级以上

）、取得或受聘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（职称）5年以上并担

任处级以上职务的人员； （二）中央在京企业具有高级会计

师职称人员、担任企业总会计师或财务总监职务的人员以及

会计机构负责人。 二、继续教育内容 2011年高级会计人员继

续教育重点围绕十二五规划财税政策解读、企业内部控制规

范体系框架与实施、企业会计准则和税制改革等方面内容，

共安排19期培训班，每期开设3-5个专题讲座（具体课程和安

排见附件1），学员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不同的班次。 三、

继续教育时间和地点 2011年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从7

月12日开始，到10月19日结束，分别由国家行政学院、北京

国家会计学院、北京交通大学培训中心、中央国家机关后勤

干部培训中心承办。 四、收费标准及报名方式 2011年高级会

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收费标准为京内培训班1200元/人，上海

和厦门培训班1600元/人。参加培训的高级会计人员在报名时

不需要提供会计从业资格证书，须持个人身份证或身份证复



印件、《中央国家机关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报名表》

（附件3）和一寸免冠照片（1张），根据所选课程到报名地

点交费报名（报名地点及联系方式见附件2）。 五、其他事

项 （一）为进一步优化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层次，我局今

年将举办两期央企总会计师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部门司局级

领导专题培训班，采取名家授课、小班教学的模式，相关人

员参加专题培训视同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学时（具体事项

另行通知）。 （二）会计人员退休后不再从事会计工作，可

自愿参加继续教育培训。 （三）培训考核合格后，继续教育

记录将由培训单位上传到会计人员管理信息系统，会计人员

可通过国管局网站查询注册信息。未按要求提交个人信息的

，将无法进行继续教育登记。 （四）各部门、各单位在组织

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过程中有何问题或意见建议，请及时

向国管局反映。 联系电话:63096439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